
 

 1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  晨鸣 B   股票代码：000488  200488   公告编号：2017-012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海鸣矿业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城海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鸣矿业”）的业

务发展，满足其经营及发展的资金需要，实现公司效益最大化，节约财务费用，根据目前公

司的运营和资金使用情况，公司连同辽宁北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集团”）、

寿光市恒泰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企业”）拟对海鸣矿业提供财务资助，按各

自所持海鸣矿业股权比例合计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本次财务资助的有效期限为三

年（在有效期内可循环办理），公司按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资助利息。 

寿光市恒泰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0年 9月 15日成立，主要业务为以企业自有资金

对外进行项目投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250万元，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洪国先生持有恒

泰企业 61.82%的股权，副董事长尹同远先生持有恒泰企业 13.33%的股权，董事李峰先生持

有恒泰企业 3.64%的股权，副总经理李雪芹女士、耿光林先生、胡长青先生等高管合计持

有恒泰企业 12.13%的股权，其他人士合计持有恒泰企业 9.08%的股权。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洪国先生、副董事长尹同远先生、董事李峰先生、副总经理李

雪芹女士、耿光林先生、胡长青先生等高管在恒泰企业持有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公司四位关联董事陈洪国先生、尹同

远先生、李峰先生、耿光林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之前，已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提交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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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四

位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海鸣矿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城海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 海城市牌楼镇杨家店村 627甲号 

4、注册资本：24,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张金玉 

6、营业执照注册号：210381009188233 

7、成立时间：2012年 11月 6 日 

8、经营范围：菱镁石、滑石加工和销售，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售电。 

9、股   东：公司（60%）、北海集团（30%）、恒泰企业（10%） 

10、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海鸣矿业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7,156.34 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73,169.1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3,987.18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2.82 万

元。 

海鸣矿业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资产总额 69,027.55 97,156.34 

负债总额 45,027.55 73,1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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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4,000.00 23,987.17 

营业收入 - -12.83 

净利润 - -1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60.61 13,820.78 

注：海鸣矿业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对方情况  

(一) 寿光市恒泰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寿光市恒泰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寿光市圣城街 595 号 

3、法定代表人：陈洪国  

4、注册资本：人民币 8250万元 

5、经营范围：以企业自有资金对外进行项目投资 

6、成立日期：2010年 9月 15 日 

7、主要股东: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洪国先生持有恒泰企业 61.82%的股权，副董事

长尹同远先生持有恒泰企业 13.33%的股权，董事李峰先生持有恒泰企业 3.64%的股权，副

总经理李雪芹女士、耿光林先生、胡长青先生等高管合计持有恒泰企业 12.13%的股权，其

他人士合计持有恒泰企业 9.08%的股权。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与恒泰企业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恒泰企业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0元，净利润为人民币-88.89

万元；2016年 12月 31日，恒泰企业净资产为人民币 5,776.88万元。 

（二）辽宁北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辽宁北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牌楼镇杨家店村 

3、法定代表人：金楠 

4、注册资本：人民币 5,2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4年 04月 05 日 6、经营范围：露天地下开采滑石、菱镁石（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加工销售：滑石、滑石粉、绿泥石、方解石、碳酸钙粉、绿泥石粉。 

7、主要股东：海城市石粉二厂（96.16%）、金楠（1.92%）、李艳娇（1.92%）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北海集团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0,528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 3,045万元；2015年 12月 31日，北海集团净资产为人民币 56,361万元。 

四、协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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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6亿元，其中公司资助 3.6亿元、北海集团资助 1.8亿元、

恒泰企业资助 0.6亿元。 

2、合同资助期限为 3年（或 36 个月），即从 2017年 3月 1日起至 2020年 3月 1日止。 

3、海鸣矿业应将资助资金用于海城海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建设，借款人不得改变

借款用途或将借款资金用于其他用途。 

4、资助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本合同资助利息以每年 360天

为基数，自实际资助日起按用款天数和实际资助金额计收。计算公式为：利息＝资助余额

X用款天数 X资助利率/360。 

5、资助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每月月末最后一天为结息日。 

6、海鸣矿业应于每季度末下午北京时间 16：00 前将应付利息划入本合同约定的存款

账户。若付息日为法定休息日（如周六、日）或法定节假日，海鸣矿业在法定休息日或法

定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归还利息。 

7、在资助限额内，海鸣矿业应提交用款报告，提供资助方审核同意后，根据实际用款

金额，逐批拨付。 

8、海鸣矿业应于资助期限到期日前一次性偿还全部资助本金。如遇还本日为法定休息

日（如周六、日）或法定节假日（如春节、国庆节），海鸣矿业可选择在法定休息日或法定

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归还资助本金。 

9、股东未能按期足额履行资助义务时，必须提供抵押资产以及相应股权作为担保。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向控股子公司海鸣矿业提供财务资助，能

满足其经营及发展的资金需要，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恒泰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824.54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

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向控股子公司海鸣矿业提供财

务资助，能满足其经营及发展的资金需要，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我们就本次财务

资助事项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决策程序的合法合规性以及存在的风险性进行了认真

地研究和论证，一致认可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海鸣矿业进行财务资助的事项，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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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

现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海

鸣矿业提供财务资助事宜。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向海鸣矿业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